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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提醒本院執行臨床試驗計畫主持人如試驗計畫有人員異動
(如新增或減少共(協)同主持人、新增或變更研究助理)，應
依人體研究法、藥品優良臨床試驗作業準則14條及本院人體
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SOP010規定送計畫修正案及繳交審查
費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旨揭申請臨床試驗計畫修正案繳費及申請資訊請參考人委會

網頁。
二、本院人委會依相關法規對執行臨床試驗計畫研究人員有教育

訓練時數規定及要求。

正本：本院院本部、內科部、高齡醫學中心、感染管制室、外科部、骨科部、兒童醫學部、
精神部、復健醫學部、核醫科、放射線部、病理檢驗部、耳鼻喉頭頸部、眼科部、口
腔醫學部、放射腫瘤部、家庭醫學部、麻醉部、急診部、婦女醫學部、癌症防治中
心、健康管理中心、職業醫學科、傳統醫學科、美容醫學中心、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
員會、品質管理中心、重症醫學部、皮膚科、屏東大武分院籌備處

副本：聯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

院長 林 曜 祥

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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